
1

证券代码：600085 证券简称： 同仁堂 公告编号：2026-013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同仁堂商业终止对红惠医药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对外投资前期情况概述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4年 10月 29日

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同仁堂商业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同意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北京同仁堂商业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同仁堂商业）受让红惠（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惠科

技）持有的红惠医药（北京）有限公司（曾用名红惠医药有限公司和北京同仁堂

宏德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惠医药）51%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10,463.72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0月 30 日披露的《对外投资公告》（公告

编号：2024-028）。

同仁堂商业与红惠科技、北京道培宏德医疗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道培宏

德）、红惠医药、王德生及王爱晓（以下简称交易各方）共同签署了《关于红惠

医药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

公司于 2025年 4月 2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控股子公司签署对外投资补充协议的议案》，同意：由于触发《股权转让协议》

交割审计条款以及红惠医药业绩分析中对利润波动的影响因素，各方同意中止执

行《股权转让协议》并延期交割，各方重新对股权交易进行进一步谈判后再确定

交割日，已经支付的对价款作为意向金，对于已经进行的管理交接，各方根据重

新谈判的结果重新商定。根据董事会决议，交易各方签署了《关于红惠医药有限

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 2025 年 4 月 4 日披露的《关于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

007）。

根据董事会决议，交易各方就《补充协议》的后续执行事宜达成一致并共同

签署了《关于红惠医药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之执行约定》（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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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执行约定》），约定红惠医药确保自 2025年 7月 31日后公司名称中不再

使用“同仁堂”字样。红惠科技在《执行约定》签署后五个工作日内，将同仁堂

商业已经支付的 5,231.86万元意向金退还至同仁堂商业。按照国有产权登记相关

制度和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相关要求，履行相关

审批程序后，将同仁堂商业已受让的红惠医药 51%股权转回原股东红惠科技。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8月 5日披露的《关于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25-023）。

二、终止本次投资的情况

近日，同仁堂商业拟与红惠科技、道培宏德、红惠医药、王德生及王爱晓共

同签署《关于终止收购红惠医药（北京）有限公司股权的协议》（以下简称《终

止协议》）及《关于红惠医药（北京）有限公司减资协议》（以下简称《减资协

议》），同意正式终止本次股权收购事宜，同仁堂商业以定向减资方式退出红惠

医药，减资对价为人民币 10, 463. 72万元，与《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收购价款金

额一致且未低于经备案的评估值。同仁堂商业对红惠医药享有的减资款债权，与

应付红惠科技的股权收购价款债务等额相互抵销；抵销完成后，同仁堂商业无需

向红惠科技支付股权收购对价，红惠医药无需向同仁堂商业支付减资对价。

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编号为中天华资评报字[2026]第

10089号的《资产评估报告》，对红惠医药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资产评估，评

估基准日为 2025年 9月 30日，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收益法进行评估，其中，

采用资产基础法的净资产评估值为 19,802.90万元，增值额为 1,415.34 万元，增

值率为 7.70%；采用收益法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19,736.49 万元，评估

增值 1,348.93万元，增值率为 7.34%。此次交易选用资产基础法。根据《资产评

估报告》，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和收益法评估结果差异较小。考虑在行业政策变

动和区域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盈利预测存在一定不确定性，选择资产基础法

评估结果能够更为准确地反映标的公司的内含价值，因此本次评估以资产基础法

的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即红惠医药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价值为

19,802.90万元。

公司于 2026年 5月 25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无

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未构成关联交易。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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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终止协议》

1.合同主体

甲方：北京同仁堂商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金涛

乙方：

乙方一：红惠（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高海艳

乙方二：北京道培宏德医疗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爱晓

丙方：红惠医药（北京）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高海艳

丁方：

丁方一：王德生

丁方二：王爱晓

2. 终止事项

各方一致同意正式终止本次股权收购事宜，各方互不追究法律责任。

3. 债权债务与责任划分

各方一致同意：甲方对丙方的债权债务不承担任何责任。

4. 违约责任

因一方违约导致本协议目的无法实现的，守约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并要求违

约方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等）。

5. 争议解决

原交易文件履行过程中产生的任何遗留问题和任何争议，各方应本着友好协

商的原则妥善解决；如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有权向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

（二）《减资协议》

1. 合同主体

甲方：北京同仁堂商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金涛

乙方：

乙方一：红惠（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高海艳

乙方二：北京道培宏德医疗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爱晓

丙方：红惠医药（北京）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高海艳

丁方：

丁方一：王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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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方二：王爱晓

2. 减资基本情况

红惠医药现有注册资本人民币 15,000 万元，拟通过同仁堂商业定向减资方

式减少注册资本至人民币 7,350万元。

3. 承诺与权利义务

（1）各方一致同意：同仁堂商业通过定向减资方式退出丙方，减资对价为

人民币 10,463.72万元，与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收购价款金额一致，形成同仁堂商

业对红惠医药的“减资债权”。各方一致同意，同仁堂商业将以该债权等值转让

给红惠科技，该债权转让对价与同仁堂商业按照股权转让协议应向红惠科技支付

的股权收购对价进行抵销。上述减资、债权转让及抵销后，同仁堂商业与红惠科

技之间互不存在债权债务，红惠科技持有对红惠医药 10,463.72万元债权。各方

就本条款所涉事项互不追究违约责任及其他法律责任，相关权利义务结清。

（2）红惠医药依法履行债权人通知、公告程序；配合办理变更相关手续；

如实披露公司财务状况、负债情况等关键信息。

（3）甲方、乙方、丁方承诺：按约定积极配合推进减资变更手续。

（4）乙方、丙方、丁方承诺并保证，在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股权转让前，直

至本次定向减资甲方退出前及以后，均完成丙方注册资本实缴，不存在任何抽逃

出资行为，并对丙方股东或有抽逃出资行为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4. 争议解决

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各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协商不成或一方不愿通过协商解决时，任何一方有权向原告所在地管辖权的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

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同仁堂商业已根据《补充协议》和《执行约定》，收回对方退还的意向金，

红惠医药工商更名手续已完成。同仁堂商业通过定向减资方式实现红惠医药的股

权退出，妥善终止本次投资。本次减资对价与《股权转让协议》中同仁堂商业对

红惠科技股权收购金额抵销，同仁堂商业和红惠医药不涉及对价支付。因此，本

次投资终止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有利于控制投资风险、

维护全体股东共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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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5月 27日


